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滨州学院学术道德委员会章程 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严明学术纪律，规范学术行为，加强学术道德建

设，依据《滨州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》，按照国家、省关于学术

道德建设的有关规定和学校学风建设实际，成立滨州学院学术道

德委员会，制定本章程。 

第二条  滨州学院学术道德委员会是校学术委员会的专门

委员会，由校学术委员会授权，依照法律规定和本章程开展工作，

具体负责学术道德建设、学术纪律检查和学风维护工作，接受校

学术委员会的指导和监督，向其报告工作，并对其负责。 

第三条  学术道德委员会以弘扬创新精神和优良学风为主

导，以严肃学术纪律，规范学术行为，营造公平公正和健康向上

的学术环境，促进学术进步为目的。 

第二章  组织机构 

第四条  学术道德委员会由学术造诣高、学风端正、严以律

己、坚持原则的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组成。专门委员会

共设席位 13 个，其中固定席位 8 个、非固定席位 5 个。在固定

席位委员中设主任委员 1 名、副主任委员 1名、秘书长 1 名。 

学术道德委员会设立秘书处，秘书处办公室设在发展规划

处，负责专门委员会的日常工作。 

学术道德委员会主任委员人选由校学术委员会主任从校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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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委员会委员中提名，副主任委员、秘书长和其他固定席位委员

人选由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从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提名，经校学

术委员会审议通过。非固定席位委员由专门委员会秘书长根据工

作需要，临时聘请校内外专家担任。 

第五条  学术道德委员会固定席位委员任期与校学术委员

会委员相同。非固定席位委员一事一聘，不设固定任期。 

学术道德委员会固定席位委员在任职期间离开学校岗位或

因其他事宜不宜再担任委员职务的，经校学术委员会研究，可按

第四条程序予以增补。 

第六条  学术道德委员会委员应模范遵守《滨州学院科学研

究学术道德规范》。 

第三章  工作职责 

第七条  学术道德委员会的工作职责 

（一）调查研究学校学风和学术纪律状况，提出学术道德建

设规划和工作建议。 

（二）制定和修改学术规范，完善学术纪律处分制度，规范

学术活动。 

（三）督促和指导教学科研单位的学术道德建设和学风维护

工作。 

（四）依据学校相关规定，受理学术违纪问题的举报、投诉，

组织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。 

（五）向校学术委员会报告学术纪律检查工作的开展情况。  

（六）完成校学术委员会交办的其它学术道德建设和学风维

护工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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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议事规程 

第八条  学术道德委员会依据《滨州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》、

《滨州学院科学研究学术道德规范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独立开展

学术纪律检查及学风维护工作。 

第九条  学术道德委员会全体会议须有全体委员的 2/3 以

上（且固定席位委员达到 5人以上）出席方可召开，由主任委员

或主任委员委托的副主任委员主持，至少每学期召开 1次。非全

体会议视会议任务由秘书长指定部分委员出席，由主任委员或主

任委员委托的副主任委员、秘书长主持。 

第十条  学术道德委员会决议事项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

则。以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的事项，须经与会委员 2/3 以上同意方

可通过。特别重大事项应报校学术委员会审议。 

第十一条  学术道德委员会委员在讨论、调查、审议与本人

及其亲属有利害关系的事项，或者有其他可能影响公正结果的情

形时，应当回避。 

第十二条  学术道德委员会委员须对学术道德委员会会议

上讨论的不公开事项保密。  

第十三条  学术道德委员会委员应按时出席学术道德委员

会各种会议和活动，因故不能出席者应向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请

假，并报告专门委员会秘书处。  

第五章  附 则 

第十四条  本章程由滨州学院学术道德委员会秘书处负责

解释。 

第十五条  本章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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